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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为负值， 且预计2021年度实现扣除与主

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营业收入将低于人民币1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自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965.94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149.99万

元，预计公司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8,456.59万元。

2021年度公司业绩下滑主要是受到营业收入下降及信用减值损失、 合同资产减值损

失的影响。

由于国内外新冠疫情及潜在客户自身情况变化等原因， 公司2020年度新签订单金额

较少，直接影响了2021年度收入确认金额；2021年度个别项目因政府审批等原因暂缓或暂

停执行并受到国内外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公司部分在手订单执行进度不及预期；2021

年度公司部分订单签约进度较预期有所延迟， 使得2021年新签订单的收入确认金额不及

预期。

因部分项目前期欠款未及时收回，公司根据会计政策计提了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信用

减值损失；因部分项目未结算，形成大额合同资产，公司根据会计政策计提了合同资产减值

损失，降低了公司的净利润。

但上述情况仅为短期业绩影响因素，公司所在行业的相关政策、市场环境和具备的核

心竞争力等业务基础没有发生实质性不利变化。 截至目前，公司其它已进入执行阶段的在

手订单执行情况基本正常，国内外客户储备良好，潜在订单推进较为顺利。 2021年度公司

新签署合同10个， 合同金额19,010.00万元 （含税）， 与2020年相比， 合同数量增长

400.00%，合同金额增长540.93%。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确认收入的在手订单金

额约为20,869.87万元（含税）。

关于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分析，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1）相关内容。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若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营业收入” 应当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公司股票将在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

前冠以*ST字样）。

三、目前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2022年4月27日，公司2021年年度报

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1年年度

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公司已于2022年1月22日和2022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2） 和《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6）。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客观、理性地进行投资判断和决策。

特此公告。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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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股份转让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接到股东通知，GOLD� CRANE�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金鹤集团” ）、

高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德投资” ）与上海励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

炯企管” ）于近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鉴于各方于2021年9月26日签

署的《关于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 ）

约定的交割前提条件尚未达成，经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股份转让协议》。

一、 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金鹤集团将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励炯企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23,742,82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8.55%），高德投资将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励炯企管

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844,37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44%）。 励炯企管合计受让公司

25,587,2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99%），转让价格均为19.54元/股，转让价款总额

为499,973,888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在指定信息媒体披露的《金鸿顺控股股东及股东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暨公司复牌公告》（公告

编号：2021-046）。

二、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终止的情况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股份转让协议》可经各方协商一致书面解除或终止。

鉴于《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的交割前提条件尚未达成， 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 同意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终止《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签署主体

(A)�励炯企管，一家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法律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公司，注

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828-838� 号26楼E、F� 室(“甲方” 或“受让

方” )；

(B)金鹤集团，系依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公司，注册地址为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Wickhams� CayⅡ, � Road� Town, �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乙方” )；

(C)�高德投资，系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 )法律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公司，注册地

址为香港湾仔骆克道300号浙江兴业大厦12楼A室(“丙方” ，与乙方合称“转让方” )。

（二）股份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主要内容

1.�《股份转让协议》中的权利义务终止

1.1�各方同意，《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将于本终止协议签署之日终止，受限于第1.3�

条，《股份转让协议》中规定的各方的权利义务全部同时终止。 各方应配合进行关于《股份

转让协议》终止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信息披露或其他法定/约定义务。

1.2�各方确认，截至本终止协议签署之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事宜

并未交割，各方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不存在任何纠纷及潜在纠纷。

1.3�尽管有上述第1.1�条的规定，《股份转让协议》中第10�条保密条款、第13�条适用

法律及争议解决相应条款将继续有效。

2.�陈述和保证

每一方特此，在本终止协议签署之日，分别向其他方陈述和保证如下：

2.1�本终止协议一经签署即构成对其合法、有效、有约束力并依本终止协议之条款对

其强制执行的义务。

2.2�其签署并履行本终止协议不会对其具有约束力或有影响力的法律、法规或协议构

成冲突、限制或违反。

3.�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终止协议的约定，使得本终止协议的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均应承担

违约责任，并赔偿其他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包括由此产生的合理的诉讼费和律师费）；如各

方违约，根据实际情况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股东金鹤集团、实际控制人洪伟涵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海南众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众德科技” ）转让其持有的公司38,387,200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9.99%）

过户登记手续已于2022年4月7日办理完成。 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众德

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的终止系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相关约定并经

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后做出的决定，《股份转让协议》自《〈股份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生

效之日起解除，不会造成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化，协议各方在《股份转让协

议》项下不存在任何纠纷及潜在纠纷；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

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及终止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该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并感谢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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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7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该投资额度在上述投资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并授权公司董事

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签署相关合同,�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

一、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2年1月15日，公司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购了“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08079�期”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8日披露的《苏州金鸿顺汽车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1）。

该产品于2022年4月22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人民币5,800.00万元，并取得收益人

民币537,938.08元，符合预期。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31.23 0

2 银行理财产品 5,500.00 5,500.00 44.75 0

3 银行理财产品 5,800.00 5,800.00 47.25 0

4 银行理财产品 5,800.00 5,800.00 53.79 0

合计 22,100.00 22,100.00 177.02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8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5.5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3.3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6,000.00

总理财额度 6,000.00

特此公告。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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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平锌电” ）于近日收到云南省昆

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云〔2021〕云01民初4626号—4630号、4764

号、3841号、4413—4414号、3942号、4440—4443号、4651—4669号、4817号、3840号、

3865-3867号、4439号、5162号、5328号、5870—5876号、3868—3879号、4224号、4695—

4714号、4613—4615号、3843号、4211—4213号 、4609—4612号、4623—4625号、4225

号 、4715—4719 号 、4812—4816 号 、5880—5882 号 、3846—3864 号 、4632—4633 号 、

4635———4643号、3955—3961号、4444号、4670—4685号、4818—4821号、3842号、2089

号、4644号-4650号、4799号-4811号）。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投资人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共189起案件。 上述

案件中，云〔2021〕云01民初3942号为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认购人陈*发起

诉公司的案件。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188名投资者起诉情况

1、原告：188名投资人

2、被告：罗平锌电/罗平锌电及相关方（详见下文表格）

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罗雄镇九龙大道南段

法定代表人：李尤立 职务：董事长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88名投资人损失共计人民币72,499,555.90元；

（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事实与理由：

2018年9月11日，深交所发布了《关于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

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 2018年9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

局（以下简称“云南证监局” ）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号）。 公司因信息披露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深交所给予公开谴责， 被云南证监局责令整改， 并给予警告及罚款

（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处分及致歉公告》及2018年9月15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

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原告共计188名投资人即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为由， 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向188名投资人赔偿其投资损失。

188名投资人的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受理法院 诉讼标的额（元）

1 史*梅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57,420.32

2 谷*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71,518.31

3 吴*记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000,368.29

4 汪*春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112,161.51

5 熊*豆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004,602.84

6 黄*宏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278,935.83

7 李*婷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065,821.41

8 黄*花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9,157,780.32

9 刘*明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00,411.88

10 张*强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36,784.84

11 陈*清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508.31

12 张*霞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43,422.03

13 徐*增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66,528.14

14 林*利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790,435.18

15 洪*培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853,092.99

16 冯*伟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575,471.74

17 洪*进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1,642,607.09

18 杨*雪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33,661.60

19 徐*花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96,338.67

20 胡*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162,513.00

21 易*蓉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01,519.44

22 周*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84,129.12

23 刘*鹏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50,999.00

24 桂*红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57,225.02

25 余*强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824,640.13

26 刘*兰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42,064.90

27 谢*成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153,345.75

28 柯*成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637,337.70

29 周*林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928,708.79

30 周*全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20,050.43

31 李*霓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05,492.00

32

其他单个金额

小于20万元的

投资者共157人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8,443,659.32

合计 72,499,555,90

（二）云〔2021〕云01民初3942号陈*发起诉情况

1、原告：陈*发

2、被告：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罗雄镇九龙大道南段

法人代表：李尤立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共计人民币78,943,964.06元，其中：投资差额

损失为78,438,047.37元，佣金及印花税78,438.05元，资金利息427,478.6428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4、事实与理由：原告基于对罗平锌电信息披露的信赖于2017年1月11日与海富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海富通基金” ）签署《海富通欣祥二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通过“海富通欣祥二号资产管理计划”委托海富通基金购买罗平锌电发行的股票。 海

富通基金接受原告投资指令， 于2017年1月19日认购罗平锌电非公开发行的股票10,173,

547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16.71元，认购股票的金额总计人民币169,999,970.37元。

2018年9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2018]1号）。（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5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云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2018年6月21日，生态环境部官网公开发布文章《曲靖市委市政府官僚主

义上市公司环境污染触目惊心》，揭露罗平锌电废渣违规堆存的违法行为。2018年9月

12日， 因罗平锌电未按照规定披露10万吨含铅废渣整改处置的情况以及罗平锌电富乐采

矿厂、全资子公司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罗平县天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被

行政处罚的情况，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做出【2018】1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对被告罗平锌电进行了行政处罚，罗平锌电虚假陈述行为曝光，导致投资者权益遭受

损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

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罗平锌电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是2016年8月30日，揭露

日是2018年9月12日，基准日是2018年8月2日，基准价为9元/股。

鉴于原告与海富通基金之间是委托关系，原告是资产管理计划的唯一委托人，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确认，海富通基金根据原告（委托人）的投资指令进行投

资，原告自行承担认购股票所产生的全部风险与结果。 现由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导致原

告遭受巨额损失，根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罗平锌电对其虚假陈述行为给原告造

成的实际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在诉讼审结之前，对公司

本期利润数或期后利润数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共886件，其中158起案件经公司2019-018号公告详细披露，索赔金额共计17,315,060.72

元；69起案件经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和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 索赔金额共计8,169,

265.981元（该金额由于前期统计遗漏，现为更新后数字）；470起案件经公司2021-65号公

告详细披露，索赔金额共计60,522,063.65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个人投资者诉讼索赔累

计金额237,449,910.31元（包含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认购人陈*发索赔金额

78,943,964.06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共与10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共向10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1,

956,461.00元（含诉讼费）

五、备查文件

1、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2、《起诉状》。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23日

证券代码：601611� � �证券简称：中国核建 公告编号：2022-014

债券代码：113024� � � � � � � �债券简称：核建转债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信达” ）持有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核建” 或“公

司” ）股份数量为309,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8%。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以下简称

“减持公告发布15个交易日后” ）的六个月内，中国信达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52,972,95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股份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按照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09,250,000 11.68% IPO前取得：309,2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2,600,000 0.10%

2017/9/18 ～

2017/9/21

12.49-12.55 2017.8.10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不 超 过 ：52,

972,950股

不 超 过 ：

2%

竞价交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52,

972,950股

2022/5/19 ～

2022/11/18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

行前获得的

股份

公司经营需

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中国信达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和相关上市公告中做出如下承诺：

（1）自中国核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持有的

中国核建的股份，也不由中国核建回购该部分股份；锁定期满后12个月内，本公司累计减

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中国核建上市之日本公司持股数量的30%。

（2）在本公司仍为中国核建持股5%以上主要股东期间，本公司将在减持前5个交易日

前通知中国核建，并由中国核建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

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如本公司违反本承

诺进行减持的，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中国核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信达将结合市场情况、股价表现以及相关规定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本次减持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

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中国信达保证向上市公司提供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所述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14�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4

优先股代码：140006� �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01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付息及部分兑付完成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4月20日发行了 2020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简称：20牧原MTN001，代码：102000771），发行总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票面

年利率4.11%，期限为2+1年（附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近期， 公司行使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将存续期第3年的票面利率调整为

4.50%，并完成回售金额38,000万元，现存续金额为12,000万元。

本期中期票据起息日期为2020年4月22日，兑付日期为2023年4月22日，如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本金的兑付日期为2022年4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目前，公司已按期完成上述中期票据的付息兑付工作，共支付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本息合计人民币40,055万元。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14�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5

优先股代码：140006� �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01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0年

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人利率调整选择

权及投资人回售选择权行使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相关条款的规定，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20

牧原MTN002，债券代码：102001087）设有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人回售选

择权。 为保证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人回售选择权行使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20牧原MTN002

4、债券代码：102001087

5、发行总额：人民币3亿元整

6、债券期限：3年（2+1），附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当期票面利率：4.50%

二、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行使情况

1、发行人是否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是

2、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2年票面利率：4.50%

3、本次票面利率调整幅度：0BP

4、调整后票面利率：4.50%

三、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行使情况

1、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申报开始日：2022年4月25日

2、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申报截止日：2022年4月29日

3、回售价格（元/百元面值）：100

4、行权日：2022年5月28日（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个工作日）

5、未回售部分债券利率：4.50%，计息期间为2022年5月28日至2023年5月28日

四、付息/兑付方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

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

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线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

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不承担因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五、本次权利行使相关机构

1、 发行人：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炎琴

联系电话：13782167726

2、 主承销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征

联系电话：18736633988、0377-61560127

3、 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方式：021-23194871、021-23198888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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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部分逾期债务及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新增逾期债务的基本情况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4月29日、2021年7月3

日、2021年8月30日、2021年12月17日、2022年2月11日披露了《2021-044：关于公司部分

债务逾期及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2021-057：关于新增部分逾期债务及部分资产被冻

结的公告》《2021-085： 关于新增部分逾期债务及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及

《2021-104：关于新增部分逾期债务及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2022-007：关于新增部

分逾期债务及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披露了截至2022年2月9日，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存

在的债务逾期、部分银行账户及资产被冻结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经公司财务部门统计核实，2022年2月10日至2022年4月22日期间， 公司及子公司新

增逾期债务合计66,262.35万元， 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377,446.48万元的17.56%。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逾期本金（万

元）

到期日 债务类型

1

搜于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

羊支行

1,500.00 2021/12/24 并购贷款

2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道滘支行

1,788.50 2022/3/4 流动资金贷款

3 4,549.00 2022/3/18 流动资金贷款

4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 30,000.00 2022/4/22 流动资金贷款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市分行

4,958.80 2022/3/30 流动资金贷款

6 2,277.60 2022/4/20 流动资金贷款

7 2,278.20 2022/4/21 流动资金贷款

8 2,732.20 2022/4/22 流动资金贷款

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

1,500.00 2022/3/8 流动资金贷款

10 1,500.00 2022/3/8 流动资金贷款

11 1,600.00 2022/3/22 流动资金贷款

12 1,400.00 2022/3/22 流动资金贷款

13 1,200.00 2022/3/29 流动资金贷款

14 1,200.00 2022/3/29 流动资金贷款

15 东莞市搜于特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道滘支行

3,808.05 2022/3/17 流动资金贷款

16 3,970.00 2022/3/21 流动资金贷款

合计 66,262.35

注：上述逾期本金均不包含因逾期产生的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

截至2022年4月22日，公司及子公司逾期债务合计313,135.88万元，占公司2020年经

审计净资产377,446.48万元的82.96%。

二、公司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2021年2月10日至2022年4月22日期间，公司及子公司新增银行账户冻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账号性质 冻结账户金额（元）

1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

219****003 一般户 2,658.54

2

中国民生银行深圳深南支

行

612****222 一般户 7,640.35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南方支行

360****167 一般户 1,680.14

4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道滘支行

955****349 保证金户 16,055.51

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

387****103

一般户（美

元）

30,041.52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南城支行

395****066

一般户（美

元）

27,943.32

7

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龙华支行

150****260 一般户 11,118.02

合计 97,137.40

注： 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的账号为

441****740的账户已经解除冻结。

三、公司新增资产被冻结、查封的基本情况

2022年2月10日至2022年4月22日期间，公司新增资产被冻结、查封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类型 资产被冻结、查封的详情

1 股权 冻结了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100%（91,000万元）股权。

2 房产

查封了公司位于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1号，房产证号为粤（2019）东莞不动产权第0318121、0318123、

0318124、0318125、0318126、0318128、0318131、0318132号 ； 台山市台城台西路157号， 房产证为粤

（2017）台山市不动产权第0005970号；鄱阳县鄱阳镇建设路3号-2，房产证号赣（2019）鄱阳县不动产

权第0003267号；成都市金牛区肖家村三巷附19、20、22、25号1层，房产证号川（2020）成都市不动产权

第0428287、0428275、0428294、0428270号；市中鼓楼街58号1幢1楼118、119号，房产证号川（2021）乐山

市不动产权第0010804号；沿江大道特165号，房产证号鄂（2018）宜晶不动产权第0053697、0053698、

0053699、0053703的房产。

根据公司核查，上述公司资产被冻结、查封原因为，因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

分行的借款逾期，其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公司部分资产。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因债务逾期，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

司财务费用增加。债务逾期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

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可能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冻结、资产被查

封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一定影响。

2、截至2022年4月22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东莞

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搜银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广州集亚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合计冻结银行账户88个，占上述公司账户总数

136个（不含外币一般户、保证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其他专户）的64.71%；被冻结的资金

余额合计1,469.14万元，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的净资产377,446.48万元的0.39%，占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最近一年（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货币资金余额113,673.61万

元的1.29%。

3、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被冻结账户主要为一般存款账户，该等账户主要用于公司

收付款，同时部分公司被冻结了基本存款账户或少量专户；虽然基本存款账户被冻结会导

致公司无法提取现金，但公司目前资金支付主要采用银行转账、汇款、支票、本票等方式，公

司生产经营业务结算可通过一般存款账户开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虽部分账户被冻结，仍

尚有较多可用银行账户替代被冻结账户，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结算等日常业务；公司被冻结

账户金额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和货币资金余额比例较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

产经营仍在正常开展，不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

4、目前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后续如公司其他银行账户被冻结，可能导致公司触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8.1条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面临

会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5、 债权人南昌泰顺制衣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2月25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公

司破产重整， 公司已与意向重整投资人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投资意向协

议》，若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公司将与公司股东、债权人、意向重整投资人就公司重整

可行性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积极与各方共同商讨解决公司债务问题和未来经营发展问题

的方案，推动公司重整取得成功，化解公司债务危机和经营危机，促进公司早日回归健康可

持续的发展轨道。

6、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搜特转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美易达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易达公司”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持有的美易达公司

的全部股权（91,000万元股权）以及美易达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全部被债权人申

请冻结，该事项暂不影响“搜特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

目”的实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做好相关应对工作，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7、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

公告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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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34.01万股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2年4月27日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2年4月21日完成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

份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1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发表了核查意见，并核实了列入激励计划名单

的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2）2021年3月23日至2021年4月1日，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职务和国

籍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1年4月2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1-022）。

（3）2021年4月7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1年4月8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4）。

（4）2021年4月8日，公司形成《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23），认为：在本次激励计划

草案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

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

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 ）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该报告于2021年4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5）2021年4月8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

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

事会核实了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截至授予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2年4月8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

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激励对象类别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总数比例

业务骨干等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

人员（119人）

68.02 34.01 50%

合计 68.02 34.01 50%

（二）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 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19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2年4月27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34.01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限售规定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具体内容

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

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

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该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

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75,988,036 340,100 76,328,136

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2年4月13日出具了上会师字 （2022）第

3386号《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2年4月8

日， 公司已收到119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款项合计人民币24,330,754.00元，其

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340,1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23,990,654.00元。

2022年4月21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

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据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 公司2021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

063,544.23元，公司2021年基本每股收益为0.93元/股；本次归属后，总股本将由75,988,

036股增加至76,328,136股，以归属后总股本76,328,136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1年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40,10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45%，不

会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300599� � � � � � � � � �证券简称：雄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9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3日披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预案” ）“重大风险提示”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

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

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做出实质 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本次交易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或“康泰塑胶” ）100%股权,并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雄塑科技，股票代码：300599）自2021年11月9日开市起停

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1月9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21-089）。在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于2021年11月16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

公司于2021年11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公告。 公司同时披露《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暨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9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雄塑科技，股票

代码：300599）于 2021�年11月23日开市起复牌。

2021年12月23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9）。

2022年1月2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3）。

2022年2月23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4）。

2022年3月24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8）。

三、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 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待相关工作完成

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

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同意以

及中国证监会注册等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能否取得前述批准或核准以及 最终取得批准或

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证券监管要求，在首次披露重组方 案后，尚

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